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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现将商标注册申请分割业务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办理流程

　　1、商标局向申请人发送《商标注册申请部分驳回通知书》时，附送《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

》。

　　2、申请人申请分割的，应当按照《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中“备注”所提具体要求，在商

标局附送的原件上填写并签字盖章。

　　3、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应当自收到《商标注册申请部分驳回通知书》附送的《商标注册申请分

割申请》15日内，将该申请原件直接提交或者邮寄回商标局。不申请分割的，无需提交。

　　4、商标局对申请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及相关证明文件进行审

查。

　　对符合要求的，将申请人的原注册申请分割为两件，对其中部分审定的部分，生成新申请号，

保留原申请日期，刊登初步审定公告；对拟驳回部分，保留原申请号，申请人可以通过驳回复审等

后续程序继续主张权利。

　　对不符合要求的，视为不同意分割，待部分驳回决定法定程序终结后，再对其中部分审定的部

分予以公告。

　　5、申请人申请分割的，无需缴纳费用。

　　二、填写要求

　　1、申请人直接递交的，在《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申请人章戳（签字）”栏盖章或签字

；委托代理机构递交的，代理机构在该申请“代理机构章戳”栏盖章，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在“代理

人签字”栏签字。

　　2、以下情况应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1）申请人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附送相关变更证明文件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

　　（2）代理机构发生变更的，应当附送申请人已向商标局申请办理变更商标代理人并被受理的

相关证明，通常为我局作出的该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三、注意事项

　　1、每件注册申请只限分割一次，且仅适用于商标局对一件商标注册申请在部分指定商品或服

务上予以驳回程序中，其他程序均不予分割。

　　2、申请人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应当为商标局附送的该原件，且任何栏目内容

不得涂改，否则，视为不同意分割。

　　3、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备注要求填写《商标注册申请分割申请》并签章。未按要求填写、签

章的，视为不同意分割。

　　4、申请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分割申请。期满未提交的，视为不同意分割。

　　5、分割申请一旦提交，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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